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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

 

 

 

 

风险提示： 

 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中珠医疗”）股票于2024

年12月23日、12月24日、12月25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

12%，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》的有关规定，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。 

 其他风险警示的风险：截至2023年度期末，因珠海中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

关联方资金占用问题尚未解决，公司股票继续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。 

 业绩亏损的风险：2024年10月31日，公司披露2024年第三季度报告。年初至第

三季度报告期末，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-9,241.85万元（未经审计），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-9,650.68万元（未经审计）。 

 业绩承诺兑现的风险：因深圳市一体医疗科技有限公司2017年度未完成承诺业

绩，补偿方深圳市一体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、深圳市一体正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已

更名深圳市新正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）、西藏金益信和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尚未兑现补

偿。目前，深圳市一体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处于破产清算阶段，公司及子公司合计

持有其债权总额为313,335,013.80元。 

 资金占用的风险：截止2023年度期末，珠海中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

资金占用余额为56,798.84万元（其中，本金49,689.23万元，截止2018年12月31日的

利息为7,109.61万元，尚未统计后期利息及相关费用）。 

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第一大股东深圳市朗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朗

地科技”）发函问询核实，除已披露的事项外，截至目前，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影

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的重大信息。 

 

特别提示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

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

一、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

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中珠医疗”）股票于2024年

12月23日、12月24日、12月25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12%，根

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》的有关规定的，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。 

二、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

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，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，公司对有关

事项进行了核查，现将核实情况说明如下： 

（一）生产经营情况 

经公司自查，公司日常经营情况正常，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

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。 

（二）重大事项情况 

经公司自查并书面问询公司第一大股东朗地科技，确认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，朗

地科技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，包括但不限于并购重组、股份发行、债务

重组、业务重组、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。 

（三）媒体报道、市场传闻、热点概念情况 

经公司自查，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

闻。 

（四）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

经公司核实，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，公司董事、

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朗地科技在公司本次股票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

情况。 

三、相关风险提示 

（一）二级市场交易的风险 

公司股票于2024年12月23日、12月24日、12月25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

偏离值累计达到12%，属于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》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。

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，理性决策，审慎投资。 

（二）其他风险警示的风险 

截至2022年度期末，珠海中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珠集团”）及其

关联方占用资金余额为56,798.84万元。公司股票触及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



（2023年2月修订）第9.8.1条第（一）项规定的情形，上海证券交易所自2023年4月20

日起继续对公司股票实施其他风险警示。详见公司于2023年4月20日披露的《中珠医疗

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票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3-034

号）。截至2023年度期末，上述资金占用仍未解决。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

规则》（2023年8月修订）的相关规定，公司股票继续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。 

（三）业绩亏损的风险 

2024年10月31日，公司披露2024年第三季度报告。年初至第三季度报告期末，公

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-9,241.85万元（未经审计）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

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-9,650.68万元（未经审计）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

年10月31日披露的《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三季度报告》。 

（四）业绩承诺兑现的风险 

公司与深圳市一体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一体集团”）、深圳市一

体正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已更名深圳市新正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，以下简称“一体

正润”）、西藏金益信和企业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金益信和”）于2015年9月签

署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利润补偿协议》以及于2016年1月签署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

利润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》、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利润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（二）》，

鉴于深圳市一体医疗科技有限公司2017年度未完成承诺业绩，补偿方一体集团、一体

正润、金益信和应补偿公司股份数为17,423,025股，需返还给公司的分红收益合计为

435,575.63元。为保护上市公司利益，公司采用司法途径向一体集团、一体正润、金

益信和提起诉讼赔偿，公司均胜诉且申请进入执行阶段。2022年7月28日，广东省中级

人民法院出具《执行裁定书》（（2021）粤03执210号之三），终结本次执行程序。 

截止本公告披露日，一体集团被法院裁定破产清算，目前处于破产清算阶段，公

司及子公司合计持有一体集团债权总额为313,335,013.80元。 

（五）资金占用的风险 

截止2023年度期末，中珠集团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余额为56,798.84万元（其中，

本金49,689.23万元，截止2018年12月31日的利息为7,109.61万元，尚未统计后期利息

及相关费用）。为保护广大投资者、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，公司将继续与中珠

集团沟通，除不断积极督促中珠集团履行还款义务外，公司不排除继续通过司法途径

就欠款进行追偿。 



四、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

公司董事会确认，公司没有任何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（2024年4

月修订）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、商谈、意向、

协议等。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（2024年4月修订）等

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、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。公司前

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、补充之处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


